
闽环保议〔2026〕13 号

答复类别：A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853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自然资源厅：

陈国兴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在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前提下优化

生态红线管控、保障农村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建议》（第1 853

号）已经收悉。我厅办理意见如下：

农村公路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，对推动农村

经济增长、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我厅高

度重视并积极服务我省农村公路建设。

一、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，指导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选址。

我厅协同省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局，科学划定我省生态保护红线，

发布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准入清单，落实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，明确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项目范围，在严守

生态保护底线的同时，保障重大项目推进。进一步健全跨要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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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层级、跨部门联动机制，科学指导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优化选

址布局，尽可能避让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、饮用

水源保护区等法定保护区域和环境敏感区，促进农村生产建设

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。

二、持续优化审批服务，助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落地。充

分发挥我厅“一个窗口对外”服务工作机制优势，支持农村公

路建设项目提高前期效率。配合省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局做好用

地用林要素保障，健全完善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办理程

序，先后为将乐县沙余线 X754沙洲至余家坪公路改造工程等公

路建设项目办理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手续。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权

限，目前已将除国家高速公路外的公路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

限下放至市、县生态环境部门，将点多面广的农村公路等公共基

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中属于统一可研核准的，推行区域“打

包”项目环评审批服务，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。

三、坚持执法服务并重，加强生态环境监管。我厅出台《构

建建设项目全链条环境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

公正透明、分级分类”的原则，根据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程度实

施精准管理，构建建设项目“全周期、全链条、全要素”的环

境监管体系。坚持事后与日常监管统一，强化自主验收监管执

法，实现闭环监管。压实业主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，落实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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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建设在内的项目污染防治、环境风险防范、生态修复等生

态环境保护措施，严查恶意违法，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

护地生态监管，持续实施“绿盾”重要生态空间监管，严格保

护饮用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重要湿地、沿海基干林、生

态公益林等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积极跟进帮扶，会同自然资源、林业、交

通等部门，进一步优化加快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用地用林以及

涉及红线的审批，同时严把监管关，助力农村公路建设高质量、

可持续发展。

领导署名：杨新坚

联 系 人：姚晨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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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4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